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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對氣候變遷之艱鉅挑戰，政府結合民間各界力量共同參與減碳，經濟部、行政院國科會分別

推動「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能源國家型計畫」，推廣綠能產業及提升能源技術；同

時行政院環保署積極啟動「低碳永續家園推動方案」，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橫向與縱向協調

整合，並推動地方區域層級低碳永續性自我評等分級認證，鼓勵民眾、社區、鄉鎮、城市等

自發參與，落實低碳永續家園發展與營造。輔以「生態綠化」、「建築節能」、「設備節能

」、「再生能源」、「綠色運輸」、「資源循環及低碳生活」、「防救災與調適」、「法律

與經濟財稅工具」及「社會行為科學與評比工具」等十大運作機能，督促各地方政府成立低

碳永續家園推動辦公室，共同推動低碳永續村里及社區。 

（五十七）行政院函送鄭委員天財就中央對原住民族地區之計畫型補助款

不含維護費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08） 

鄭委員就中央對原住民族地區之計畫型補助款不含維護費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

查復如下： 

一、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對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均不含維護費用，但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上開規定

主要係考量中央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功能，係透過補助款之分配與運用，協助地方政

府辦理各項建設計畫，中央僅為協助立場，且地方區域道路、水利設施及文化機構維護管理

為地方政府權責，爰由地方政府負擔公共設施維護管理所需經費。 

二、針對原住民族聯絡道路、簡易自來水設施等建設，經查 102 年度政府均已編列相關公共建設經

費推動。至於 103 年度以後之部落聯外道路維護改善，以及部落水資源規劃及供水建設等工

作，行政院原民會正研提新一期計畫或修正計畫報院，未來審查時亦將考量原住民生活需求

之必要性及迫切性，優先寬列相關建設經費。 

（五十八）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其邁就防範中國大陸藉由資訊通信設備及軟

體竊取我國情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4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15） 

陳委員就防範中國大陸藉由資訊通信設備及軟體竊取我國情資問題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一、我國資通訊產業由晶片至系統模組，均具相當技術自主能力，聯發科、瑞昱、友訊、合勤、華

碩及訊舟等多家廠商均有一定之規模。另在寬頻無線產業方面，經濟部近年亦透過科技計畫

與產業推動，致力提升關鍵 IC 模組技術能量。惟囿於市場及環境等因素，部分資通訊設備仍

需仰賴進口。鑒於採用中國大陸產製之資訊通信設備，恐有資訊安全之虞，本院已著手蒐集

中國大陸電信設備進口相關資訊，規劃研訂列管設備清單及後續配套管制措施，以防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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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藉由資訊通信設備及軟體滲透我國公私部門竊取情資。 

二、考量資訊軟體服務業包括客製化電腦軟體設計及電腦系統整合、設計、安裝及災害復原處理等

項目，其肇致資通安全漏洞或弱點之風險相對較高。目前申請來臺設分公司之與中國大陸有

關之軟體系統業者，本院資通安全辦公室均建議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依「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投資許可辦法」第 8 條第 3 款規定，投資人所為投資之申請，有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

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者，得禁止其經營資訊軟體類項目。此外，資通訊安全議題不分國籍

，除中國大陸以外，其他國家亦需有所防範，本院擬將研發資安防護自主技術列為後續發展

重點，並強化資通訊軟硬體安全檢測能量，以確保我國資通訊環境之整體安全。 

（五十九）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國內新聞節目製播品質與內容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193） 

孫委員就國內新聞節目製播品質與內容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現行法規中，僅「廣播電視法」規定各無線電視臺每週播放新聞及政令宣導、教育文化、公

共服務及大眾娛樂等節目之時間比例，並未規範國際新聞等各類新聞報導之時間比例，因此

，新聞節目之播出型態及內容，係屬媒體專業自主範疇；惟各頻道若未能善盡自律義務，而

有違反現行法令規定情事，通傳會將納入依法核處、評鑑及換照之重要考量事項。 

二、針對近日電視新聞因大量報導特定社會議題或案件，致排擠觀眾收視其他新聞權利，通傳會已

將相關意見轉知頻道業者共同組成之公協會，要求該會之新聞自律委員會提出檢討改善，並

協調所屬會員，參考民眾意見適時調整，以兼顧媒體專業及觀眾收視權益。 

三、現行法規雖未強制電視臺製播國際新聞之比例，惟自民國 100 年起新聞頻道申請換發執照時，

通傳會已責成「era news 年代新聞台」、「東森新聞台」、「民視新聞台」、「三立新聞台」

及「TVBS 新聞台」等頻道業者，在營運計畫書中增訂相關承諾，其中包括設立新聞自律委員

會，以及提升國際新聞製播質量之規劃，以優化新聞頻道內容。 

四、為提升電視臺國際新聞報導質量，通傳會將持續推動以下措施： 

(一)增訂評鑑機制之加分項目：為鼓勵業者提升國際新聞質量之意願，於評鑑中設計重點加

分項目，增加評鑑為優良之可能性。 

(二)協調辦理獎勵或補助工作：為鼓勵新聞從業人員實際從事採訪，並製播國際新聞專題報

導，協調相關單位或團體增訂國際新聞之獎勵項目，補助獎勵製播優質國際新聞之頻道

。 

(三)研擬提高罰鍰停播金額之門檻：頻道業者若能自動提出符合製播質量標準國際新聞播出

情形之佐證資料，考量提高其罰鍰停播金額之門檻。 

五、至有關公共電視應擔負提升國內新聞節目製播品質與內容之責任部分，目前公共電視除每日三

節之新聞報導外，同時製播「我們的島」、「有話好說」、「獨立特派員」及「全球現場」


